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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釋義及通則條例》》》》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34(4)條)

                   

議決就 2002年 12月 18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a) 《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年第 209
號法律公告)；

(b) 《證券及期貨(備存紀錄)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年第 210
號法律公告)；

(c) 《證券及期貨(帳目及審計)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 年第
211號法律公告)；

(d) 《證券及期貨(成交單據、戶口結單及收據)規則》(即刊登於憲
報的 2002年第 212號法律公告)；

(e) 《證券及期貨(賣空及證券借貸(雜項))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年第 213號法律公告)；

(f) 《證券及期貨(發牌及註冊)(資料)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
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

(g) 《證券及期貨(投資者賠償   申索)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年第 215號法律公告)；

(h) 《證券及期貨(雜項)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 年第 216 號
法律公告)；

(i) 《證券及期貨(在證券巿場上巿)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
年第 217號法律公告)；

(j) 《證券及期貨(穩定價格)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年第 218
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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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證券及期貨(權益披露   證券借貸)規則》(即刊登於憲報
的 2002年第 219號法律公告)；

(l) 《證券及期貨(合約限量及須申報的持倉量)規則》(即刊登於憲
報的 2002年第 220號法律公告)；

(m) 《證券及期貨(徵費)令》(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 年第 221 號法
律公告)；

(n) 《證券及期貨(徵費)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 年第 222 號
法律公告)；

(o) 《證券及期貨(投資者賠償   徵費)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年第 223號法律公告)；

(p) 《證券及期貨(投資者賠償   賠償上限)規則》(即刊登於憲
報的 2002年第 224號法律公告)；

(q) 《證券及期貨（職能的轉移   投資者賠償公司）令》(即
刊登於憲報的 2002年第 225號法律公告)；

(r) 《2002 年證券及期貨條例(修訂附表 10)令》(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年第 226號法律公告)；

(s) 《證券及期貨（職能的轉移   聯交所）令》(即刊登於憲
報的 2002年第 227號法律公告)；

(t) 《證券及期貨(費用)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 年第 228 號
法律公告)；

(u) 《證券及期貨(披露權益   除外情況)規例》(即刊登於憲報
的 2002年第 229號法律公告)；

(v) 《證券及期貨(罪行及罰則)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 年第
230號法律公告)；及

(w) 《2002 年證券及期貨條例(修訂附表 8)令》(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年第 231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期
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3年 2月 12日的會議。


